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关于接收2023年            推荐免试研究生预报名申请的通知

即日起，我院接收2023年推荐免试硕士、直博研究生预报名申请工作。
一、招生学科与学科方向
我院2023年推免生预计招生规模如下：
2023年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招收推免硕士人数
	院系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方向代码
	方向名称
	招生计划

	321
	0708
	地球物理学
	01
	固体地球物理学
	6

	
	0709
	地质学
	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17

	
	
	
	02
	地球化学
	

	
	
	
	03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04
	构造地质学
	

	
	
	
	05
	第四纪地质学
	

	
	0814
	土木工程
	01
	岩土工程
	2

	
	0857
	资源与环境
（专业学位）
	02
	地质工程与地质灾害
	20



2023年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招收推免直博生人数
	院系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方向代码
	方向名称
	招生计划

	321
	0708
	地球物理学
	01
	固体地球物理学
	5

	
	0709
	地质学
	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02
	地球化学
	

	
	
	
	03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04
	构造地质学
	

	
	
	
	05
	第四纪地质学
	

	
	0814
	土木工程
	01
	岩土工程
	

	
	0857
	资源与环境
	
	
	




二、申请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 遵纪守法。
（三） 在目前就读学校取得教育部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四）学术研究兴趣浓厚，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
力和作为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潜质。
（五）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未受过任何处分。
（六）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中山大学规定的体检要
求。
（七）入学前须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八）特别欢迎具有优秀研究潜质的同学直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申请直接攻博的同学还应具有较高水平的英语能力，原则上应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或托福、雅思考试。

三、申请材料
1.《中山大学2023年接收免试研究生（含直博生）申请表》（见附件）；
2. 保研资格证明原件，须加盖推荐院校公章（若有，请提供）；
3. 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原件1份，须加盖推荐学校教务部门公章；
4. 国家英语四级/六级考试成绩单或证明；
5. 身份证复印件2份（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A4纸内）；
6. 学生证复印件（首页及个人信息页印在同一张A4纸上）；
7. 其它有关材料（该部份材料不作为必须提供材料内容，供我院审核、接收时参考），如已发表过的学术论文或出版物、具有学术水平的工作成果、在科技活动中获奖或有突出贡献的证明，本院系专家推荐信等。
8. 申请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者还须提供两位与申请学科有关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及以上专家的“专家推荐书”。
    以上材料原件的扫描件（需整合为一份PDF格式）请于2022年9月22日前发送至邮箱wangyk57@mail.sysu.edu.cn。申请者须承诺所提供信息和材料的真实性，若申请人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取消其申请推免至我校读研资格，并通报申请人所在学校。
我院将根据工作安排，对申请者信息进行初审后，择优确定拟复试名单并通知申请者参加复试。复试具体时间、方式及相关安排另行通知。

附件：中山大学2023年接收免试研究生（含直博生）申请表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年9月16日
